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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聯(請法律顧問填妥退回推介單位備查) 

 

榮民            因          糾紛業申請輔導訴訟，經推介法律顧問潘欣欣惠予指導。 

預約時間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 請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退 伍 令：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□刑事 
□民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約時間： 

榮民            因          糾紛案介請  貴顧問惠予指導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此  致 

 

   潘欣欣 法律顧問 

□刑事 
□民事 

地址：彰化市陳稜路 37 號 
電話：04-7283063、7267139 

 

榮民           因          糾紛案               ，輔導訴訟情形如下列各項註記「V」

者： 
          

□一、口頭上予以法律指導 

         □二、因證據不足，勸導免訟。 

         □三、代寫告訴狀。 

         □四、代寫答辯狀 

         □五、郵局存證信函 

         □六、受理委託訴訟 
          
       此  致 

彰化縣榮民服務處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□刑事 
□民事 
□刑事 
□民事 

□前來洽談 
□電話諮詢 


